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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強化機關落實生態檢核管控機制（含預算管控）」研商會議紀錄 

時間：112 年 6 月 15 日(星期四)下午 2 時 30 分 

地點：本會第 1 會議室 

主持人：吳主任委員澤成(林主任秘書傑代理)     紀錄：張碧蓉 

出（列）席單位及人員：如簽到表 

壹、案由說明： 
依據陳椒華委員於 112 年 4 月 13 日立法院第 10 屆第 7

會期交通委員會第 5 次全體委員會議議事錄辦理，臨時提案

二內容：阿塱壹古道遭水泥工程破壞，造成陸蟹遷徙生殖路

線受阻，恐引發土石流與海水沖刷。經查為原住民族委員會

補助、屏東縣牡丹鄉公所執行之工程，未落實生態檢核，而

現正研議水泥步道恢復原狀。監察委員已於 112 年 4 月 11 日

主動申請調查。有鑑於前揭案例未落實生態檢核，施工不當

造成環境生態破壞後，仍能請領預算，毫無罰則，甚至後續

「恢復原狀」工項還能再花公帑，等同於狠剝人民納稅錢以

及生態環境兩層皮，實不應再助長此風，爰請本會於 2 個月

內協同審計部共同研商將生態檢核納入預算管控機制之可行

性（譬如將工程各階段之生態檢核納入核撥預算之依據等）。 
為聽取各單位意見，爰召開本次研商會議。 

貳、會議結論： 
討論事項一、強化自評無涉及生態環境保育議題確認作業。 
決議： 
一、經討論獲致共識，修正「公共工程生態檢核注意事項」

（以下簡稱注意事項）第 2 點第 1 項第 3 款及第 4 款規

定，評估並經上級機關審查確認無涉及生態環境保育議

題之原構造物範圍內整建或改善、已開發場所，始無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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辦理生態檢核。 
二、上級機關審查時，可考量工區地理位置是否位於法定自

然保護區包含自然保留區、野生動物保護區、野生動物

重要棲息環境、國家公園、國家自然公園、國有林自然

保護區、國家重要濕地、海岸保護區…等，是否有關注

物種，如保育類動物、特稀有植物、指標物種、老樹或

民俗動植物等，工址或鄰近地區是否有森林、水系、埤

塘、濕地及關注物種之棲地分佈與依賴之生態系統等事

項，俾確認是否涉及生態環境保育議題。 
三、上稱上級機關係指辦理採購機關直屬之上一級機關，惟

若屬中央補助地方案件者，則指補助機關，補助機關在

辦理計畫核定時可一併辦理審查確認屬注意事項第 2 點

第 1 項第 3 款及第 4 款規定之適用範圍。 

討論事項二、機關提報計畫核定階段，應依注意事項第 13 點

規定落實辦理生態檢核。 
決議：注意事項第 13 點已訂有加強工程全生命週期審核及管

控規定，請各機關落實辦理。 

討論事項三、中央政府主管機關相關計畫補助執行要點納入生

態檢核管控機制。 
決議： 
經討論獲致共識，中央政府各機關補助地方執行要點，依下

述原則辦理： 
一、將各階段生態檢核作業納入補助地方政府相關審核、督

導管考機制，作為經費核撥之參據。又未依規定辦理生

態檢核者，納入爾後減列補助經費額度或比率之參據。 
二、凡新提報之中長程計畫及新報院核定之補助執行要點，

即納入上開生態檢核管控機制（含預算管控）；至原先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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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執行中之補助型計畫及補助要點則請適時辦理修正，

於未完成修正前，應將上開生態檢核管控機制（含預算

管控）納入新受理之提案計畫核定函，或已核定執行中

案件之管考會議紀錄，據以落實。 
其他決議： 

今日與會單位所提有關注意事項疑義部分，如哪些科系

屬生態背景人員、生態檢核工作項目費用如何編列等，

請工程會業務單位以常見問答集（FAQ）方式公開於本

會生態檢核專區，俾利各單位查找遵循；另就注意事項

相關表件或流程圖之修正建議，請業務單位錄案研析適

時修正。 
參、各單位發言紀要： 

一、原住民族委員會： 
（一）本會補助屏東縣牡丹鄉公所執行之「旭海部落道路改

善工程」因未辦理生態檢核致引發生態環境疑義，發

現問題後，本會立即函請地方政府停工，提出改善措

施方案，經邀集相關環團審查確認後進行改善，預計

近日復工。 
（二）前述工程本會於審查時，審查委員表示應注意生態影

響，惟因地方政府表示該工程不在保護區範圍，且地

方政府自評確認無涉及生態環境保育議題，故本會刻

正研擬修正補助地方之作法，於審查時將邀請生態專

業專家學者來協助審查，倘若審查時有生態疑義，仍

將於核定補助時，要求地方政府辦理生態檢核作業。

如經本會要求辦理生態檢核而未辦理者，將不予撥付

補助經費，並作為後續補助經費額度或比率之參據。 
二、臺北市政府： 
（一）公民參與作法在注意事項第 9 點皆有明訂，例如在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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程計畫核定階段，以辦理現場勘查方式，溝通工程計

畫構想方案及可能之生態保育原則；在規劃設計、施

工階段，以辦理規劃設計、施工說明會方式，蒐集整

合並溝通相關意見；公民參與為一個很重要的原則，

因此建議公民參與時間點及方式納入作業流程圖中，

俾利工程主辦機關配合辦理。 
（二）至資訊公開時間點在注意事項第 13 點已有訂定，依工

程作業階段適時公開，為使在地民眾及關心生態議題

之民間團體在工程進行前提供有效之生態保育措施方

案，本府作法為工程個案內容有成果後立即公開。 
三、交通部： 
（一）有關討論事項一，擬辦理修正注意事項第 2 點第 1 項

第 3款及第 4款一節，因本部工程案件發包數量龐大，

如須提報至計畫主管機關審查確認，恐增加部內人力

負擔，爰請補充說明工程計畫主管機關定義，另外中

央補助地方案件之主管機關是否指直轄市、縣市政

府？ 
（二）承上，建議自評過程經「具生態背景人員」參與及確

認是否涉及生態環境保育議題，借重專業協助以備完

善。 
四、經濟部： 

經工程會說明後，建議注意事項第 2 點第 1 項第 3 款及

第 4 款修正「工程計畫主管機關」為「上級機關」，另建

議借重生態專業人員審查確認是否涉及生態環境保育議

題。 
五、內政部： 

本部補助地方案件一年多達 300 件，且大部分位於都市

計畫區內，倘若每件工程都需送請本部審查確認，恐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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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部內人力負擔，爰建議可否依工程特性分類審查確認

原構造物範圍內整建或改善、已開發場所無須辦理生態

檢核案件。 
六、行政院農業委員會： 

為避免誤解「工程計畫主管機關」用語致難以執行，建

議仿照標案管理系統欄位修正為「工程計畫主辦機關」，

如本會水土保持局（以下簡稱水保局）補助地方案件者，

補助機關即為本會水保局，爰由本會水保局予以審查確

認。 
七、臺中市政府： 

建議由工程主辦機關自行邀請生態專家協助審查，以簡

化行政流程。 
八、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： 

注意事項第 6 點有關生態背景人員（如生態相關科系畢

業或有二年以上生態相關實績工作者），建請提供生態相

關科系資料，及注意事項第 7 點生態檢核各項工作項目

費用有無編列標準。 
九、法務部： 

建議注意事項第 2 點第 1 項第 3 款及第 4 款所提「自評」

與第 12 點公共工程生態檢核「自評」表，容易誤解，建

請適時修正，以利區分辨別。 
十、行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： 
（一）生態專業領域很廣，確實亟需引進專業人員協助，因

此本會在訂定生態檢核機制上，除考量生態保育外，

亦有公民參與及資訊公開之原則，因此生態保育方案

之擬定，可透過公民參與方式，邀請在地民眾及關心

生態議題之民間團體參與，事前溝通參與比事後發現

問題再改善來得有效果，如何讓在地民眾及民間團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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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前獲取資訊亦為重要，方能提供相關建議予機關，

以利機關儘早因應。 
（二）本會為協助工程主辦機關落實各階段生態檢核資訊公

開工作，前於 112 年 4 月 24 日函送「公共工程生態檢

核資訊公開作業指引」提供各機關配合辦理，前開指

引內容包括公開時機、公開方式、公開作法及公開工

程個案內容等，基本上資料以儘速公開為原則。 
（三）有關公民參與時機及作法納入作業流程圖一節，本會

將配合注意事項修正時予以檢討。 
（四）有關生態背景人員（如生態相關科系畢業）資格建議

可參考如考選部公務人員高考三級自然保育應考資格，

另生態檢核工作項目費用請依個案或業務特性編列。 

肆、散會(下午 4 時 20 分)。 










